
98學年度原住民民族學院基礎學程
一、規劃單位:原住民民族學院

二、依重要相關事項，修滿下列科目達22學分，完成本學程

國  立  東  華  大 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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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科目名稱 學分 年級 學期 備註*先修科目或#背景科目科目代碼必選修

3 一 上 CIS_100001. 必台灣原住民族概論

3 一 下 CIS_107002. 必世界原住民族通論

3 一 上 CIS_105003. 必人文學導論

3 一 下 CIS_101004. 必社會科學導論

3 一 下 CIS_102005. 必基礎研究方法

2 一 上 CIS_103106. 必基礎族語（上）

2 一 下 CIS_10320*基礎族語（上）7. 必基礎族語（下）

3 一 上 CIS_108008. 必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
四、重要相關事項

一.本院基礎學程最多可抵認9學分的通識學分。
二.凡科目需修習上下兩部方完整者，為全學年修習之科目；本學程全學年修習之科目，若僅修讀一學期或僅有一
學期之成績者，不得計入畢業學分；需修畢上、下兩部，方予計入畢業學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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